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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南网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
修订内容

第十八条（二） 修改为：火电企业按机组进行调峰停备报

价申报，价格单位为：元/MWh，报价最小单位为 10 元/MWh，市

场开展初期燃煤火电机组报价上限暂定为 500 元/ MWh，报价周

期为天；燃气火电机组不参与调峰停备申报，按两个细则相关规

定给予补偿。

第二十八条第一段 修改为：发电负荷率是每个15 分钟时段

单台（套）火电机组出力加华北市场中标电力的平均值与单台

（套）火电机组额定容量的比值。一拖一运行的燃气机组视为一

套机组，其发电出力为燃机与配套汽机发电出力之和，额定容量

为燃机与配套汽机额定容量之和。

第四十二条 修改为：当河北南网调峰资源充足但河北南网

市场参与调峰报价调峰资源不足时，省调在满足电网安全运行的

前提下，对具有调峰资源的火电机组进行直接调用，按照河北南

网市场本时段调峰出清价的 50%进行结算，无调峰出清价时按照

最高限价的 30%进行结算。因电网调峰需要，调频辅助服务市场

中标机组暂停提供调频服务，所提供的调峰服务按本时段调峰出

清价结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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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三条 修改为：当河北南网自身调峰资源不足，同时

无法通过华北市场购买足够调峰资源，且河北南网市场参与调峰

停备报价机组资源不足时，省调在满足电网安全运行的前提下，

对具备停机条件的火电机组进行直接调用，按照河北南网市场本

时段调峰停备出清价的 50%进行结算，无调峰停备出清价时按照

最高限价的30%进行结算。

第五十四条 修改为：河北南网市场费用分摊按照新能源企

业“多消纳多分摊”、火电厂（企业）“少调峰多分摊”的原则，

新能源企业与发电负荷率高于火电机组平均发电负荷率的火电

机组承担调峰服务费用。新能源企业与发电负荷率高于火电机组

平均发电负荷率的火电机组承担调峰服务费用。参与分摊的电量

原则上应按未承担调峰任务的电量确定，在市场开展初期，暂按

市场各时段新能源企业发电量、发电负荷率高于火电机组平均发

电负荷率的火电机组发电量的 50%为基准计算调峰服务的分摊费

用。

扶贫光伏（电站/单元）其发电量不参与费用分摊。

第五十四条（一） 修改为：调峰服务费用新能源分摊总费

用计算公式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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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， 是 t 时段调峰服务费用新能源分摊费用

（元）;

是 t 时段新能源总发电量（MW·h）;

是 t时段发电负荷率高于火电机组平均发电负荷

率的未中标火电机组总发电量（MW·h）;

是 t 时段调峰服务分摊总费用（元）。


